
會 議 紀 錄   

會議名稱：111學年度下學期教師多房間職務宿舍借住審核委員會議 

日    期：112年 5月 5日(星期五)中午 12時正 

地    點：行政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 

主 持 人：李孟麟主任委員 

出 席 者：如簽到單                          紀錄：保管組 劉佩琪 

  

壹、保管組作業報告 

一、 111(上)學期多房間職務宿舍分配作業。 

決議：無異議通過。 

二、111(上)學期職務宿舍居住狀況調查審核結果及後續辦理情形 

(一) 第 14案：借用人提出申訴書。 

1、經34位出席委員全體同意投票規則為「應有全體委員1/2以上出席

人數，且出席者投不同意續住票應≥1/2出席人數(17票)，即認定住

戶不符合實際居住標準。」應出席委員59人，實際出席委員34人，

投票在席委員34人，30票符合居住事實，3票不符合居住事實，1票

廢票，審核結果詳附件1。 

2、經出席委員投票決議：同意續住。 

貳、討論議題 

一、111(下)學期教師等待分配借住/暫借住多房間職務宿舍人員參考資料之審

核 

決議：無異議通過。 

(一) 帶看宿舍作業，仍比照前次作業方式，統一開放一天之一定時間(預訂

早上9點至下午4點)，由所有候配老師自行參觀待配宿舍，若該待配宿

舍非獨棟之宿舍(如公寓大樓)，則委派工讀生於一樓管控門禁，另宿

舍位置圖可至校務資訊系統/「多房間職務宿舍分配系統」供各位候配

老師查詢。 

(二) 本項參考資料請各委員會場審核或會後通知所屬單位之等待分配宿舍

人員至「校務資訊系統」/「多房間職務宿舍分配系統」網站稽核積點

資料是否正確，若資料須更正者，請於本會議紀錄發放一週內通知保

管組辦理。 



二、111(下)學期職務宿舍居住事實查考結果 

(一)本次調查 111.02~112.02年用水量低於 60度，共 42戶，於 112年 3月

28日~4月 11日進行訪查，三次訪查無人在家者，留置訪查通知單限期

7日內需提出宿舍居住狀況及用水異常說明，計 7戶。 

(二)經 34 位出席委員全體同意投票規則為「應有全體委員 1/2 以上出席人

數，且出席者投不同意續住票應≥1/2出席人數(17票)，即認定住戶不符

合實際居住標準。」應出席委員 59人，實際出席委員 34人，投票在席

委員 34人，審核投票結果詳附件 2。 

(三)經出席委員投票決議 

1、認定符合實際居住標準計7戶。 

2、認定不符合實際居住標準計0戶。 

參、散會(下午 12時 40分) 




